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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关于开展“县为单位、整合资金、整村推进、连片开发”

试点的通知（国开办发〔2007〕39号）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

市（不含京、津、沪）扶贫办、财政厅（局）： 为了适应扶

贫开发形势的变化，探索创新财政扶贫机制，整合扶贫资源

，提高扶贫开发成效，经研究决定，2007年在中西部地区（

不含西藏）开展“县为单位、整合资金、整村推进、连片开

发”试点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一、试点目的 通过政策

统筹、机制创新，探索财政扶贫资金与其他涉农资金整合使

用的新路子，探索整村推进与连片开发相结合、扶贫开发与

区域经济发展相结合的路子，促进贫困地区经济发展和贫困

农户稳定增收。 二、试点的主要内容 （一）探索连片开发、

综合治理的方式。在重点县内选择贫困乡村集中连片的区域

，根据扶贫开发规划和现代农业发展规划，围绕促进区域经

济发展和增加贫困人口收入目标，以发展优势特色产业为重

点，制定整村推进、连片开发的规划，争取在1-2年时间内，

使该区域贫困面貌有明显改善，自我发展能力有较大提升。 

（二）探索资金整合的有效途径和措施。由试点省和县根据

整村推进、连片开发规划，对投入到县的财政扶贫资金与其

他涉农项目资金进行整合，集中投入，统一管理使用。 三、

试点县的选择 （一）试点县应为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。

县委、县政府高度重视；对试点工作有积极性；扶贫、财政



部门力量较强、能够密切配合。 （二）试点县能够整合资金

，扶贫资金和项目管理情况良好。 （三）试点县有明确的发

展规划和扶贫规划；有能够带动区域经济发展和贫困农户发

展生产增加收入的主导产业或支柱产业；有未实施整村推进

的贫困村相对集中的片区。 （四）每个试点省（区、市）选

择1个重点县，具体县由各省（区、市）综合考虑上述因素确

定。 四、资金安排和使用要求 （一）中央从财政扶贫资金中

给每个试点县安排950万元或1000万元的试点补助资金。 （二

）试点省、市、县要积极整合其它涉农资金用于连片开发。

整合资金的情况是试点工作考核的主要内容之一。 （三）试

点资金主要用于支持当地优势特色产业的发展和改善基本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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